贵溪市财政局行政处罚
决定书
贵财购处字[2017]第07号

当事人:江西嘉鑫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昭君
地址：鹰潭市贵溪市万和城电商大楼301室
根据赣财购﹝2017﹞42号、鹰财购﹝2017﹞27号文件工作安排，由省财政厅采购办牵头，鹰潭市采购管理人员组成的检查组对你公司代理的贵溪市第二中学分校教学楼设备采购项目开展了检查，发现本项目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
一、抽取的专家人数不足，项目预算金额到达300万以上，应抽取的专家人数为五人以上单数。
	上述行为违反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18号)第四十五条“……采购数额在300万元以上、技术复杂的项目，评标委员会中技术、经济方面的专家人数应当为五人以上单数”。
二、该项目在评审过程中技术部分除中标供应商外，其他供应商均不能满足设定的分值，得分全部为零。评审结果出现明显差距，未形成有效竞争。评审专家也未对畸高、畸低重大差异分进行复核或书面说明理由。
	上述行为违反了财库[2012]69号第三条“……评审结果汇总完成后，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和评审委员会均不得修改评审结果或者要求重新评审，但资格性检查认定错误、分值汇总计算错误、分项评分超出评分标准范围、客观分评分不一致、经评审委员会一致认定评分畸高、畸低的情形除外。出现上述除外情形的，评审委员会应当现场修改评审结果，并在评审报告中明确记载”。
	三、中标通知书未及时发出。2016年8月23日采购确定中标供应商，到2016年9月7日才发出中标通知书。
	上述行为违反了《政府采购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中标、成交供应商确定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发出中标、成交通知书，并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中标、成交结果，招标文件、竞争性谈判文件、询价通知书随中标、成交结果同时公告”。
四、中标公告内容不完整，无该项目的用途简要技术要求。
上述行为违反了财政部第74号令《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成交供应商确定后2个工作日内，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成交结果，同时向成交供应商发出成交通知书，并将竞争性谈判文件、询价通知书随成交结果同时公告。成交结果公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四）主要成交标的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服务要求。
五、未见项目验收报告书
上述行为违反了《政府采购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财库【2015】135号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按照政府采购合同规定的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组织对供应商履约情况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书。
上述违法违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58号)第六十八条“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三)未按照规定执行政府采购政策；（五）未依法从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抽取评审专家；（十）未按照规定组织对供应商履约情况进行验收”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第七十一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并予通报：（四）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的规定，现对你公司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1．责令进行整改
2．给予警告
本决定自送达当事人时发生法律效力。
[bookmark: _GoBack]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鹰潭市财政局或者贵溪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贵溪市财政局
2017年12月25日

